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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第 33 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3年 12月 26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地點：本部 13樓 1302會議室 

主席：陳委員兼召集人明仁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梁嘉君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確認勞動部第 32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決定：予以確認。 

二、勞動部第 32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決定：序號 1賡續列管，序號 2、3解除列管。 

三、勞動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專業任務執行情形。 

(一)發言摘要： 

黃委員怡翎：建議調整資料呈現方式，並思考統計數據欲顯現之

政策目的，如非必要呈現趨勢變化者，僅需臚列當年度資料或成

果即可，另部分內容須提高性別濃度與性別關聯性，例如宣導活

動是否強調性別平等之內涵。 

郭委員玲惠：建議增加專業任務欲達成之目標，以利本小組委員

檢視這段期間執行成果，以及執行過程中所遇困難，再由委員提

供精進建議。 

(二) 決定：本案洽悉。黃委員及郭委員意見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並

請適時檢視與滾修專業任務項目，辦理情形可採趨勢圖呈現，另

應強調與性別關聯及預期成果是否達成。 

四、勞動部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各單位辦理情形報告。 

(一)發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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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委員玲惠：建議參考行政院所屬機關推動性別平等業務輔導考

核之性別主流化評核項目，呈現量化與質化辦理情形，並適時將

評核項目納入，以利檢視成果達成情形。 

(二) 決定：本案洽悉。郭委員意見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並適時調整

辦理項目及內容。 

五、勞動部所屬機關（構）性別平等工作小組運作情形。 

(一) 發言摘要： 

郭委員玲惠：建議所屬機關(構)參考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

推動計畫推動模式與交通部作法，訂定相應性別平等指標及措施，

並適時報告性別平等業務推動情形。 

(二) 決定：本案洽悉。郭委員意見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並適時調整

辦理項目及內容。 

六、我國勞工三維人體計測資料調查成果報告。 

(一)發言摘要： 

黃委員怡翎：建議未來研究適時納入因應性別差異，進而考量具

有差異之職業傷病核定標準。 

郭委員玲惠：建議未來如應用本研究結果開發之防護衣具，可加

入該行業從業人員體驗意見，以符實需。另未來研究得適時整合

臨床醫學資料、從業人員及執法人員等意見，以強化研究完整性。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以下簡稱性平處)代表(容諮議怡仙)：考量本

案性別研究具有穿戴裝置設備研發之參考價值，為利後續運用，

建議轉知相關部會參用。 

(二)決定：本案洽悉。黃委員、郭委員及性平處意見請相關單位參酌

辦理。 

參、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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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一：勞動部 113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辦理情形，提請討論。 

 (一)發言摘要： 

黃委員怡翎：建議未來資料呈現各項績效指標達成情形，以利檢

視是否達標。 

郭委員玲惠： 

1. 建議辦理情形除描述量化結果外，應適時呈現質化資料，例如

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提及刻正辦理促進我國護理人員

留才久用方案之研究，可著墨研究結果應用於哪些政策。 

2. 另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署於修正職場不法侵害相關指引時，應

併同考量性別暴力或職場性騷擾申訴調查處理流程期限等面

向，以避免職場發生與性別有關之不法侵害時，可能產生競合

情形。 

性平處代表：議題三「消除性別刻板印象、偏見與歧視」，具體

做法二有關為改善多元性別者就業歧視情形，製作相關線上課

程提供雇主或事業單位業務相關人員研習一節，勞動部已製作

相關主題影片並達瀏覽人次目標，惟除線上課程等影片素材，為

擴大宣導受眾，建議未來參考課程影片內容，製作懶人包或指

引，針對事業單位推動多元性別友善職場議題，例如臺北市勞動

局《多元性別職場權益手冊》、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同志友善職

場指南》，以及衛生福利部《LGBT+民眾醫療照護參考指引》，以

擴大宣導之效。 

 (二)決定：照案通過，黃委員、郭委員及性平處意見請相關單位參

酌辦理。 

提案二：配合「行政院各部會性別統計精進作業」，相關性別統計建

置情形，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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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言摘要： 

董委員季琪：有關職場性騷擾案件統計，建議增加行業別分類。 

郭委員玲惠及性平處代表：本案係「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賴總

統「國家希望工程」政見均關注針對不同性別特殊處境制定合適

政策措施，蒐集性別與身心障礙等不利處境者性別統計，將有助

於政府機關精進各項服務。惟部分項次經評估無業務需求爰無

須建置，建議仍請考量以表單方式蒐集資訊，或納入不利處境者

身分別問項、欄位（如問卷可設計為「是/否為身心障礙者」讓

填表人自行判斷，如填表人不願意回答，問項增加「其他」欄位

或在統計表以缺漏值處理）以關注不利處境者需求及受益情形，

提升不利處境性別者權益。 

 (二)決定：照案通過，董委員、郭委員及性平處意見請相關單位參

酌辦理。 

肆、臨時動議 

案由：建議適時瞭解同仁異動情形及評估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是否滿

足同仁需求。(提案人：郭委員玲惠) 

 (一)發言摘要： 

郭委員玲惠：從相關統計數據得知勞動力發展署及所屬同仁近

期異動比率較高，建議適時瞭解單位同仁離職原因，以及針對主

因研議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 

 (二)決定：郭委員意見請相關單位參酌辦理，各單位均應適時瞭解所

屬同仁離職原因，並持續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措施。 

伍、散會：下午 3時 40分。 






